
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完善碳排放统计核

算体系，指导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工作，支撑电力消费间接碳

排放核算，促进电能量交易、绿证交易、碳排放核算等不同政策机

制有效衔接，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制定本指南。

一、基本原则

（一）统筹衔接。加强与能源统计、碳排放核算等制度衔接，

统筹考虑物理连接、电能量交易、绿证绿电交易等因素，分类明确

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认定规则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市（地

级）两级、电力用户核算方法。

（二）稳妥有序。结合电力市场、绿证市场等建设，稳妥有序

推动核算规则由以电能量交易为基础向电能量交易与绿证交易并

行转变。试行过程中按年核算，后续研究探索缩短核算周期。

（三）科学合理。优先基于物理连接、市场交易等方式开展直

接认定，无法直接认定的合理分摊，做好省间和地级行政区域间非

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增减平衡、避免重复计入。

二、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的认定方式

（四）物理认定。非化石能源电力自发自用电量、绿电直连等

新业态新模式的自用电量，认定为电力用户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

量。非化石能源发电项目生产耗用电，认定为所属发电企业的非化



石能源电力消费量。

（五）交易认定。包括电能量交易（包括非化石能源常规电能

量交易、绿电交易等，下同）、绿证交易（含绿证划转等，下同）

等两种认定方式。

对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省级行政区域受入（送出）规模

以电能量交易、绿证交易进行认定；地级行政区域和电力用户下网

规模以绿证交易、绿电交易进行认定。用绿证作为认定依据的，应

为绿证核销量，并按照绿证对应电量生产时间计入相应核算年度，

鼓励电力用户随用随购、随购随销。

对于核电电力消费量，省级行政区域受入（送出）规模、地级

行政区域和电力用户下网规模以电能量交易进行认定。

（六）分摊认定。包括省间分摊和省内分摊等两种认定方式。

对于省间分摊，各省级行政区域受入（送出）电量，扣除非化

石能源电力交易认定量、化石能源电力交易电量等明确“一对一”

购售电关系和类型的电量后，如仍有剩余电量，统筹考虑所涉及省

级行政区域的电力结构、电能量交易关系等，开展非化石能源电力

消费省间分摊。

对于省内分摊，各省级行政区域经前述物理和交易认定到地级

行政区域和电力用户后的剩余电量，按照统一的省内分摊系数开展

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省内分摊。

（七）认定上限。结合省间省内电能量交易、电力用户下网电

量等情况，设置交易认定上限。省级层面，各省交易认定量应不超



过全部受入（送出）电量扣除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配套化石能源发电

项目交易电量后的规模。地市层面，各地市交易认定量应不超过本

地市所有电力用户总下网电量。电力用户，交易认定量应不超过其

下网电量。

三、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的核算方法

（八）省级层面。省级行政区域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根据

本省非化石能源发电项目发电量、省间交易认定量及省间分摊量进

行核算。

（九）地市层面。地级行政区域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根据

辖区内全体电力用户的物理认定、交易认定和省内分摊量以及非化

石能源发电项目的物理认定量（即非化石能源发电项目生产耗用

电）进行核算。

（十）电力用户。电力用户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根据自身

物理认定、交易认定和省内分摊量进行核算。

四、保障措施

（十一）明确责任主体。省级层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组织开展核算，地市层面由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核算，

电力用户所覆盖的范围及核算责任方由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根据工

作需要研究明确，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十二）加强落地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会同相

关部门建立核算工作机制，明确工作流程、时间节点和责任单位；

加强政策跟踪评估和指导协调，做好规则宣贯，优化完善核算方法，



推动制修订相关标准；进一步完善绿证配套制度，完善省级绿证账

户系统功能，加快推动绿证市场建设。绿证核发机构和绿证交易机

构会同相关电力交易机构，加快完善绿证核发和交易系统功能，及

时披露绿证交易、电能量交易、交易认定上限等信息，加强对电力

用户的指导和提示，并按要求归集报送相关数据。省级能源主管部

门、省级双碳工作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电力交易机构、电

网企业等定期核算发布本省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分摊系数，满足地

市和电力用户认定核算需求。

（十三）做好衔接应用。做好与相关部门数据共享和工作对接，

支撑省级行政区域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统计核算、评价考核和高质

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有关指标核算。做好与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

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政策衔接与应用。加强与碳

排放双控制度实施、碳排放统计核算、产品碳足迹管理等衔接，推

动完善相关标准规范，支撑各层级电力消费间接碳排放核算及产品

碳足迹核算。做好与绿证自愿消费有序衔接，引导支持有需求的组

织、企业及个人，结合其他应用场景参与绿证交易。

附件：1.省级行政区域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方法

附件：2.地级行政区域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方法

附件：3.电力用户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方法

附件：4.相关术语



附件 1

省级行政区域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方法

省级行政区域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为本省非化石能源发电

项目发电量、省间电能量交易中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认定量（以

下简称为省间电能量交易认定量）、省间绿证交易中的非化石能源

电力消费认定量（以下简称为省间绿证交易认定量）、省间非化石

能源电力消费分摊量（以下简称为省间分摊量）之和。

1.本省非化石能源项目发电量。包括省级行政区域内全部非化

石能源发电项目发电量，含自用项目和外送项目。

2.省间电能量交易认定量。包括省间常规电能量（含核电）交

易的非化石能源电量和绿电交易电量。省间常规电能量交易所有结

算电量均可明确“一对一”购售电关系的，以结算电量作为认定量；

否则，以合同电量与结算电量两者“按月取小”作为认定量。绿电

交易认定量以绿证结算电量为准。电能量交易认定量计入购电省

份，并从售电省份相应扣除。

对于部分区域电网统购统销的非化石能源电量，按电力交易或

签订协议等方式确定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归属后，剩余的由区域电

网各省份按全社会用电量比例分摊。

3.省间绿证交易认定量。考虑以下认定方式：

①省间现货交易中无法明确“一对一”购售电关系和电量类型



的，购电省结合现货电量结算关系从售电省份购入的绿证，认定上

限内的电量可认定为购电省份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并从售电

省份相应扣除。认定上限可由购售电省份协商确定，最大不超过各

自省间现货电量中无法明确类型的电量规模。

②各省自愿参与的跨省绿证交易，认定上限内的电量可认定为

购证省份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并从售证省份相应扣除。认定

上限为本省全年受入（送出）电量与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配套化石能

源发电项目交易电量的差值，并扣除省间电能量交易认定量、方式

①绿证交易认定电量等已经认定的规模。非化石能源资源富集省份

可结合本省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等情况，按月度事先明确通过绿证

自愿转让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上限，年内滚动调整。

4.省间分摊量。省级行政区域受入（送出）电量扣除化石能源

电力交易电量，以及按前述方式认定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后，

如仍有剩余未明确类型的电量记为省间剩余电量。所涉及的购售电

省份，①协商明确其中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作为省间分摊量

计入购电省份，并从售电省份相应扣除。或②售电省份扣除的省间

分摊量，为本省省间剩余电量乘以本省上网电量中的非化石能源电

力占比；购电省份计入的省间分摊量，为其所在的区域或省间市场

中各售电省份扣除的省间分摊量加和后，乘以购电省份省间剩余电

量占比。

省间电能量交易认定量和省间分摊量，购售电省份均以购电侧

物理（关口）计量电量作为交易认定和分摊计入依据。省间绿证交



易认定量，购售电省份均以购电侧电量作为交易认定计入和扣除依

据。跨省跨区输电线路损失电量从售电省份扣除。



附件 2

地级行政区域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方法

地级行政区域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为本地区非化石能源电

力消费物理认定量（以下简称为物理认定量）、本地区参与电能量

交易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认定量（以下简称为电能量交易认定

量）、本地区参与绿证交易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认定量（以下简

称为绿证交易认定量）、本地区参与省内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分摊

量（以下简称为省内分摊量）之和。

1.本地区物理认定量。包括本地区全部电力用户的非化石能源

电力自发自用电量，绿电直连等新业态新模式的自用电量，以及非

化石能源发电项目生产耗用电量。

2.本地区电能量交易认定量。包括本地区电力用户参与省间和

省内绿电交易购入的电量，以及参与省间和省内核电市场交易购入

的电量。

3.本地区绿证交易认定量。考虑以下认定方式：

①本地区电力用户购入的省内绿证，对应电量可认定为该地区

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绿证交易机构应按省内常规电能量交易

中的可再生能源电量规模，确定全省各地区购入省内绿证的认定总

上限，避免超额认定。

②本地区电力用户购入的省外绿证，对应电量可认定为该地区



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其中，符合附件 1 省级行政区域非化石

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关于省间绿证交易认定方式的，直接认定到该

地区；其余的，绿证交易机构应按省间常规电能量交易的可再生能

源电量规模，并扣除其中绿证随常规电能量交易直接划转的规模

后，确定跨省绿证交易用于各购证省份地级行政区域非化石能源电

力消费的认定上限和各售证省份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扣除上限，

避免超额认定。鼓励按照绿证跨省交易流向与各省省间常规电能量

交易流向一致开展认定。

③本地区电力用户获得的省级账户划转或分配的绿证，以及省

间和省内存量常规水电交易直接划转的不可交易绿证，对应电量可

认定为该地区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

4.本地区省内分摊量。具体为：

本地区分摊量=(本地区下网电量-本地区电能量交易认定量-

本地区绿证交易认定量)×省内分摊系数。省内分摊系数参考以下方

式按年度核算，鼓励具备条件的按月度核算，省内各地级行政区域

使用统一的省内分摊系数。

省内分摊系数=(省级行政区域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省内各

地区物理认定量-省内各地区电能量交易认定量-省内各地区绿证

交易认定量)÷(本省非化石能源项目发电量-省内各地区物理认定

量-省内各地区电能量交易认定量-省内各地区绿证交易认定量+

本省化石能源发电项目上网电量+省间受入（送出）电量)。



附件 3

电力用户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方法

电力用户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为电力用户自身非化石能源

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以下简称为物理认定量）、参与电能量交易

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认定量（以下简称为电能量交易认定量）、

参与绿证交易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认定量（以下简称为绿证交易

认定量）、参与省内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分摊量（以下简称为省内

分摊量）之和。

1.电力用户物理认定量。包括用户自身非化石能源电力自发自

用电量、绿电直连等新业态新模式的自用电量等。微电网所属可再

生能源项目向网内电力用户供应的电量，园区级源网荷储一体化所

属可再生能源项目向所在园区电力用户供应的电量，纳入物理认定

范畴。

2.电力用户电能量交易认定量。包括电力用户参与省间和省内

绿电交易购入的电量，以及参与省间和省内核电市场交易购入的电

量。

3.电力用户绿证交易认定量。考虑以下认定方式：

①电力用户购入的省内绿证，在本省认定上限内的电量可认定

为该电力用户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绿证交易机构应按省内常

规电能量交易中的可再生能源电量规模，确定全省电力用户购入省



内绿证的认定上限，避免超额认定。

②电力用户购入的省外绿证，可认定为该电力用户的非化石能

源电力消费量。其中，符合附件 1 省级行政区域非化石能源电力消

费量核算关于省间绿证交易认定方式的，直接认定到该电力用户；

其余的，绿证交易机构应按省间常规电能量交易的可再生能源电量

规模，并扣除其中绿证随电能量交易直接划转的规模后，确定跨省

绿证交易用于各购证省份地级行政区域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

定上限和各售证省份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扣除上限，避免超额认

定。鼓励按照绿证跨省交易流向与各省省间常规电能量交易流向一

致开展认定。

③电力用户获得的省级账户划转或分配的绿证，以及省间和省

内存量常规水电交易直接划转的不可交易绿证，对应电量可认定为

该电力用户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

4.电力用户省内分摊量。具体为：

电力用户省内分摊量=(电力用户下网电量-电力用户电能量交

易认定量-电力用户绿证交易认定量)×省内分摊系数。省内分摊系

数的计算方法同附件 2。

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储能电站蓄电时，蓄电电量可视为电力

用户下网电量，参考上述规则开展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



附件 4

相关术语

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包括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

能发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和核电电

力消费。

非化石能源电力自发自用。电力用户通过自建非化石能源发电

设施，满足自身用电需求。

绿电直连。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不直接接入公

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电力用户供给绿电。

非化石能源发电项目生产耗用电。非化石能源发电项目（企业）

在电力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量。

非化石能源常规电能量交易。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通过双边协

商、集中竞价、挂牌等方式达成的购售电交易，交易标的物不包括

绿证。

绿色电力交易（绿电交易）。以可再生能源电力和对应绿色环

境属性为标的物的电力交易品种，交易电力同时提供国家颁发的绿

证，用以满足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等出售、购买可再生

能源电力的需求。

核电市场交易。核电企业与电力用户通过电力市场达成的购售

电交易。



化石能源电力交易电量。化石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力市场达成

的交易电量。

省级行政区域受入（送出）电量。跨省跨区电力交易中，省级

行政区域送出或受入的电量，均以购电省份物理（关口）计量电量

进行统计，跨省跨区输电线路损失电量暂不计入省级行政区域。

用户下网电量。电力用户从公共电网获取并使用的电量。

地级行政区域下网电量。地级行政区域辖区内所有电力用户的

总下网电量。

存量常规水电。按照绿证核发有关规定，指 2023 年 1 月 1 日

（不含）前投产、暂不核发可交易绿证的常规水电项目。


